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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施行修改后的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相关审查业

务处理的过渡办法》解读 

发布时间：2023-12-21 

一、制定背景 

为保障修改后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顺利实施，明确其中涉及审查业务的相关条

款在修改后的专利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生效实施前后的具体适用规则，

同时考虑到与《关于施行修改后专利法的相关审查业务处理暂行办法》（国家知识产

权局第 510 号公告）（以下简称 510 号公告）和《关于加入〈海牙协定〉后相关业务

处理暂行办法》（国家知识产权局第 511 号公告）（以下简称 511 号公告）的衔接，

国家知识产权局起草了《关于施行修改后的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相关审查业务处理的

过渡办法》（以下简称《过渡办法》），现予发布。 

二、主要内容 

《过渡办法》共十七条，除第一条适用原则和第十七条施行日期外，第二条至第

六条主要涉及申请人权利义务，第七条至第十六条涉及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审查职

责。 

《过渡办法》主要规定以下内容： 

1.第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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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明确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生效前后相关审查业务处理的原则性规定，即原则

上不溯及既往，并指出本办法其他条款将就该原则作出特殊规定。 

2.第二条 

本条明确强制代理例外相关情形的适用规则。实施细则第十八条对以下几种情形

作了强制代理例外的规定：一是申请要求优先权的，提交在先申请文件副本；二是缴

纳费用；三是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事务。自实施细则施行之日起，依照专

利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委托专利代理机构在中国申请专利和办理其他专利事务的

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可以适用实施细则第十八条规定自行办理相关业务。 

3.第三条 

本条明确优先权恢复、增加或者改正相关内容的适用规则。依照本条规定，自实

施细则施行之日起，申请人可以依照修改后的实施细则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请求恢复

优先权；可以依照实施细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请求增加或者改正优先权要求。 

4.第四条 

本条明确援引加入相关内容的适用规则。实施细则第四十五条对援引加入作了规

定，对于申请人递交专利申请的首次递交日在实施细则施行之日以后的，申请人可以

依照实施细则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以援引在先申请文件的方式补交文件。 

5.第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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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明确分案申请提交副本的适用规则。实施细则第四十九条中取消了提交分案

申请时提交原申请文件副本和优先权文件副本的规定，对于提交分案申请的日期在实

施细则施行之日之后的，申请人无需提交有关副本。 

6.第六条 

本条明确 PCT 进入国家阶段手续和优先权恢复相关内容的适用规则。实施细则第

一百二十一条对办理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手续时应当符合的要求作出规定，简化了提

交摘要及其附图、申请人变更证明材料的有关要求，申请人对进入日为实施细则施行

之日以后的发明、实用新型国际申请，依照该条规定办理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有关手

续。 

实施细则第一百二十八条新增发明、实用新型国际申请优先权恢复的有关规定，

自进入日起两个月期限届满之日为实施细则施行之日以后的，申请人可以依照该条规

定请求恢复优先权。 

7.第七条 

本条明确电子形式送达文件送达日的适用规则。实施细则第四条第七款规定，国

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以电子形式送达的各种文件，以进入当事人认可的电子系统的日期

为送达日。自实施细则施行之日起，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以电子形式送达的各种文件

的送达日适用实施细则第四条第七款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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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第八条 

本条明确保密审查期限的适用规则。实施细则第九条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

保密审查通知和保密审查决定的期限进行了明确。自实施细则施行之日起，国务院专

利行政部门依照实施细则第九条规定的日期作出相关通知和决定。 

9.第九条 

本条明确诚信原则的适用规则。专利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对申请专利应当遵循诚实

信用原则作出规定。自修改后的专利法生效实施后，即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国务

院专利行政部门依照该条规定，对初步审查、实质审查和复审程序中的专利申请进行

审查。 

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规定，申请专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提出各类专利申请应

当以真实发明创造活动为基础，不得弄虚作假。同时，实施细则第五十条和第五十九

条分别将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规定为初审、实审驳回条款，第六十七条对复审程序作出

规定，第六十九条将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规定为无效宣告请求的理由。自实施细则施行

之日起，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适用修改后的实施细则第五十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

七条、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对相关专利申请或者专利权进行审查。 

10.第十条 



5 

本条明确局部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适用规则。510 号公告规定，专利申请人可以

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通过纸件形式或电子形式，依照专利法第二条第四款提交请求

保护产品的局部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自实施细则施行之日起，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

将对申请日在 2021 年 6 月 1 日以后的局部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适用修改后的实施细

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进行审查。 

11.第十一条 

本条明确新颖性宽限期相关情形的适用规则。510 号公告规定，对于申请日为

2021 年 6 月 1 日后的专利申请，申请人认为存在专利法第二十四条第一项规定情形

的，可以通过纸件形式或电子形式提出请求。自实施细则施行之日起，国务院专利行

政部门对申请人提出的相关请求，适用修改后的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第四款进行审

查。 

12.第十二条 

本条明确外观设计本国优先权的适用规则。510 号公告规定，对于申请日为 2021

年 6 月 1 日后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申请人可以依照专利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提交请

求外观设计专利本国优先权的书面声明。自实施细则施行之日起，国务院专利行政部

门对申请日在 2021 年 6 月 1 日以后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适用修改后的实施细则第

三十五条进行审查。 

13.第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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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明确专利权期限补偿相关内容的适用规则。510 号公告规定，对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公告授权的发明专利，专利权人可以依照专利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自专利

权授权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通过纸件形式提出专利权期限补偿请求，后续再按照国

家知识产权局发出的缴费通知缴纳相关费用。 

此外，510 号公告还规定，专利权人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可以依照专利法第

四十二条第三款，自新药上市许可请求获得批准之日起三个月内，通过纸件形式提出

专利权期限补偿请求，后续再按照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出的缴费通知要求缴纳相关费

用。 

自实施细则施行之日起，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适用修改后的实施细则第七十七条

至第八十四条对相关请求进行审查。 

前述请求的相关专利权在实施细则施行之日前期限届满，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经

审查认为符合补偿条件的，将作出给予期限补偿的决定，补偿期限自原专利权期限届

满之日开始计算。 

专利权人在提交请求时，可能因收费标准尚未发布而无法缴纳相关费用。所以，

专利权人在收费标准发布前，依照专利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提出专利权期限

补偿请求的，可以在收费标准发布以后，依照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指定的期限缴纳本

条所称相关费用。 

14.第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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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明确开放许可的适用规则。510 号公告规定，专利权人可以依照专利法第五

十条第一款，以纸件形式或电子形式自愿声明对其专利实施开放许可。自实施细则施

行之日起，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对专利权人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对其专利实施开放

许可提出的声明，适用修改后的实施细则第八十五条至第八十八条进行审查。 

15.第十五条 

本条明确专利登记簿和专利公报的适用规则。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一百零七

条新增对专利权期限补偿、专利实施的开放许可等事项的登记和公告，自实施细则施

行之日起，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将适用实施细则前述条款规定对相关事项进行登记和

公告。 

16.第十六条 

本条明确外观设计国际申请的适用规则。自 2022 年 5 月 5 日起，申请人可以依

据《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协定》（1999 年文本）及 511 号公告提交工业品

外观设计国际注册申请，自 2023 年 1 月 11 日起，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已开始对已确

定国际注册日并指定中国的外观设计国际注册申请（简称外观设计国际申请）进行审

查。自实施细则施行之日起，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对相关外观设计国际申请，适用修

改后的实施细则第一百三十六条至第一百四十四条进行审查。 

17.第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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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明确施行日期和相关文件的废止，即本办法自 2024 年 1 月 20 日起施行，同

时废止 510 号公告、511 号公告。510 号公告、511 号公告有关内容将在修改后的实

施细则、专利审查指南中作出规定。 

该条规定进一步明确，本办法仅涉及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与专利审查业务处理相

关条款的过渡适用。 

 

 

出所：国家知識産権局ウェブサイ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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